
台灣兒童復健醫學會繼續教育積分認定及申請辦法 

110 年 10 月 25 日公佈 

112 年 7 月 30 日修訂 

113 年 5 月 20 日修訂 

113 年 11 月 6 日修訂 

1. 台灣兒童復健醫學會(以下簡稱本學會)為鼓勵追求醫學新知、提

昇醫療服務品質，以推展兒童復健醫學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2. 本辦法所稱繼續教育積分，係指參與本學會及國內外各教學醫院

或醫事團體所舉辦有關兒童復健醫學課程繼續教育所獲之積分。 

3. 繼續教育之內容應與兒童復健次領域認證課程綱要相關(附件

一)，其積分之認定由本學會學術委員會為之。 

4. 兒童復健醫學積分申請及認定：  

o 國內外各教學醫院、學會、協會及公會舉辦有關兒童復健

醫學課程繼續教育，於公共講堂舉行，並對外公開接受他

人前往聽講者，得於活動前參週至參個月間向本學會學術

委員會申請復健醫學積分，經審查合於規定者，將予以認

定核給積分。前列兒童復健醫學課程繼續教育，若有兩位

以上之國外學者參與演講，得視為國際學術研討會。（科

部舉辦之內部晨會、討論會，原則上不予積分） 

o 主辦單位請至學會網站下載「台灣兒童復健醫學會繼續教

育積分申請表格」，並檢具學術活動課程或研討會時間表

之文件檔案，一併以 e-mail：tapedpmr@gmail.com 方式

傳交（學術委員會不接受紙本信件或傳真方式之申請）。



來函需載明學術活動名稱、主辦單位、合辦或協辦單位、

活動時間、地點、有關兒童復健醫學之講題及講員姓名、

科別、每堂課內容大綱及聯絡人等資料。 

o 凡來函申請積分核定者，本學會對每一場次課程收取 500

元作業費用，本學會協辦之課程收取 250 元作業費用，惟

本學會合辦之課程免收該作業費用，若為急件 7 日內(含)

收取 1000 元作業費用。對於相同講題、相同講員但不同

日期之繼續教育課程，視為不同場次，將按次收費。費用

繳交帳戶: 彰化銀行(銀行代碼:009)  帳

號:96580101211200，收款戶名：台灣兒童復健醫學會陳嘉

玲。繳費後請將轉帳明細以 e-mail：

tapedpmr@gmail.com 來函申請 

o 欲商請本學會合辦或協辦學術性繼續教育課程者，需為地

區醫院以上之教學醫院、全國或地區性學會、協會及公會

等醫事團體。請上本學會網站下載填寫專用之「商請台灣

兒童復健醫學會為合/協辦單位表格」並同時以電子公文 e-

mail：tapedpmr@gmail.com 來文申請。 

o 學術委員會將在七個工作天內以 e-mail 函覆審核結果，審

查通過者將同時寄上「台灣兒童復健醫學會復健科專科醫

師參加學術活動繼續教育簽名單」檔案。主辦單位於舉辦

活動時，應提供該簽名單供本學會會員簽名使用。 

mailto:tapedpmr@gmail.com


o 課程內容與兒童復健醫學有關者，以每小時計算，不足一

小時但大於或等於 50 分鐘者，得以一小時計；不足一小

時者，可以全部的時數加成。實習課程、工作坊或個案討

論之時數減半計算。每次研討會申請上限 10 小時。 

o 學術委員會得依據繼續教育課程內容及講師之專業資格進

行審查並決定通過之學分數，以確保課程內容符合兒童復

健次領域醫師專業。 

o 依衛生署 93 年 10 月 11 日衛署醫字第 0930215420 號函有

關「醫師繼續教育之評估考核機制」之要求，需視繼續教

育內容及辦理形式，訂定如課後測驗、問卷、課後學習意

見調查等方式，以促達成學習之功效。故請在該課程活動

結束後壹週內，將(1)本學會「簽名單」(正本)、(2)「考評

方式及測驗結果(分數)」(影本)及(3)該研討會之手冊或講

義由主辦單位以掛號寄交本學會學術委員會(桃園市龜山

區復興街 5號 兒童大樓 J棟 6樓 早療評估中心）。未能

按時寄回或不符合衛生署規範者，壹年內不再接受該單位

之繼續教育積分申請。 

o 若學術活動或演講專題不屬兒童復健醫學範圍、非學術及

教育性講演或課程，不符申請程序或已逾申請期限者，則

不給予學分認證。 



o 本學會會員應邀至各教學醫院、學會、協會及公會等作有

關兒童復健醫學繼續教育課程或學術活動之公開演講，得

於課程活動結束後貳週內寄交授課證書影本及學術活動課

程或研討會時間表，學術委員會將依認定之上課時數予以

登錄。 

5. 上課時數登錄：  

o 本學會會員參加本學會舉辦之繼續教育或學術活動，或參

加各教學醫院或醫事團體舉辦繼續教育課程或學術活動經

學術委員會認定時數者，將根據主辦單位提供之簽到、退

名單或紀錄、課後測驗(>60 分)及意見調查資料，以實際

上課時數計算為會員上課時數；為本學會會員擔任演講

者，主動為之登錄(每次 3 學分)。每次研討會上限為十小

時。 

o 若有疑問，請以 e-mail：tapedpmr@gmail.com 告知學術

委員會以便確認。 

 

 


